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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

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4 月 7日召开 

202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签署重大合同的议案》（公告

编号：临-2021-027）。2021 年 4 月 19 日，公司与抚州高新区工业与科技资产

运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资运公司”）签署了《产品购销合同》，公司向资运

公司销售高密度存储设备及系统软件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.85376 亿。具体详见

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临-2021-030）。 

合同签订后，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，并多次提醒资运公司及

时验货，资运公司于 2021 年 8月 24日验货后至今未因产品问题向公司提出书面

异议。 

2021 年 10 月 28 日资运公司向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就上述事项提起民事

诉讼[案号：（2021）赣 1002 民初 8560 号]，请求解除合同并归还预付款 4853.76

万元及相应利息。 

为了维护公司的正当权益和股东利益，公司已向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就上

述事项提起反诉。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1月 23日受理了公司反诉。

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反诉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各方当事人 

反诉人：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被反诉人：抚州高新区工业与科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、判令被反诉人继续履行《产品购销合同》； 

2、判令反诉人支付货款 4,035.04 万元及相应逾期付款损失(逾期付款损失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以人民币 4,035.04 万元为基数，自函告被反诉人应收货完毕之日即 2021 年 6

月 30 日起，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标准为基础，加计 50%计算至被

反诉人支付完毕时止，暂计至 2021 年 12月 3日为 99.59 万元)； 

3、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。 

（三）诉讼事实与理由 

2021 年 4 月 19 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了一份《产品购销合同》,合同约

定了质量标准、供货期限、交提货方式及地点、验收标准、结算方式及期限等条

款。合同签订后, 反诉人一直按《产品购销合同》履行职责，货物备齐后又通过

邮件、公函、微信、电话等方式多次提醒被反诉人前来验货，但被反诉人未能及

时验货。根据《产品购销合同》中第六条约定“1.……如购方发现产品质量不符

合合同约定，购方应及时通知供方，并在 7 个工作日内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。”

被反诉人验货后至今未因产品问题向反诉人提出书面异议，也从未要求反诉人对

产品进行整改。根据《产品购销合同》中第六条约定“2.若购方未按规定期限提

出书面异议的，视为供方所供货物符合合同规定。”因此，反诉人不存在未履行

合同交付的义务，被反诉人应尽快按照合同履行提货并及时支付反诉人货款。 

二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 

1、公司其他诉讼、仲裁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发生的累计诉讼仲裁金

额约为人民币 1.125 亿元。 

2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上述诉讼、仲裁案件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 

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 

截至本公告日，该项目未确认收入，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本次重大诉讼

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，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

判决为准。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11月23日 


